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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九十九年六月七

日訂定發布施行，共歷經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五年七月二

十六日。為配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更名，並由該中心

產製及供應「臺灣地區交通路網圖數值資料檔」，及考量早期出版之經建

版地形圖及像片基本圖紙圖已不敷管理維護成本，改採將紙圖掃描成電

子檔後以列印輸出紙圖方式供應及收費，爰擬具本標準修正草案，其要

點如下： 

一、 為提高在地化及名稱識別度，爰修正通用版電子地圖名稱為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二條附表四及第三條） 

二、 為整合政府資源，將交通路網數值圖併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

並依現有圖資流通機制對外供應，爰於收費項目新增臺灣地區交通

路網圖數值資料檔收費項目、費額及減免徵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

二條附表四及第三條）。 

三、 新增經建版地形圖及像片基本圖資料之紙圖供應方式說明。（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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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內政部及其委託

、委任、委辦機關、團

體或產製機關提供測繪

成果資料之收費項目及

費額如下： 

一、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資料如附表一。 

二、經建版地形圖及基

本圖如附表二。 

三、航攝影像資料如附

表三。 

四、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成果資料如附表四

。 

五、地籍圖資料如附表

五。 

六、國土測繪整合資料

如附表六。 

七、電子化全球衛星即

時動態定位服務如

附表七。 

第二條 內政部及其委託

、委任、委辦機關、團

體或產製機關提供測繪

成果資料之收費項目及

費額如下： 

一、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資料如附表一。 

二、經建版地形圖及基

本圖如附表二。 

三、航攝影像資料如附

表三。 

四、通用版電子地圖成

果資料如附表四。 

五、地籍圖資料如附表

五。 

六、國土測繪整合資料

如附表六。 

七、電子化全球衛星即

時動態定位服務如

附表七。 

一、為提高在地化及名稱

識別度，將現行第四

款「通用版電子地圖」

修正為「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 

二、為整合政府資源，將

交通路網數值圖併入

「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更新，爰於附表

四增訂「臺灣地區交

通路網數值資料檔」

收費項目及數額。 

第三條 下列機關（構）

因業務需要申請測繪成

果資料時，得減徵或免

徵規費： 

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申請前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

至第七款之資料，

得免徵規費。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或其所屬林務局、

農林航空測量所申

請前條第二款或第

三款資料，得免徵

規費。 

三、交通部或其所屬機

關申請前條第四款

第三條 下列機關（構）

因業務需要申請測繪成

果資料時，得減徵或免

徵規費： 

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申請前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

至第七款之資料，

得免徵規費。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或其所屬林務局、

農林航空測量所申

請前條第二款或第

三款資料，得免徵

規費。 

三、與內政部或產製機

關簽訂辦理專案計

一、承前條說明二，考量

交通部係「臺灣地區

交通路網圖數值資料

檔」共同發行單位之

一，爰增訂第三款免

徵規定。 

二、現行第三款移列第四

款，且為因應當前國

土資訊、國土規劃、

防救災業務需要，爰

增列合作契約減徵或

免徵之適用規定，以

臻明確。 

三、現行第四款至第六款

依序款次調整，文字

未修正。 

四、現行第七款之「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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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交通路網

圖數值資料檔，得

免徵規費。 

四、與內政部或產製機

關簽訂辦理專案計

畫、國土資訊、國

土規劃、防救災業

務或有助資訊互惠

之政府機關，於合

作契約中約定減徵

或免徵之適用。屬

減徵規費費額者，

以所申請資料或服

務規定費額百分之

五十計收。 

五、各級法院或檢察機

關行使國家刑罰權

辦理案件需要，得免

徵規費。 

六、各級地政機關申請

轄區內前條第五款

地籍圖檔、數值地

籍測量原始成果檔

、地段外圍圖檔及

第六款資料，得免

徵規費；申請轄區

內前條第七款虛擬

基準站即時動態定

位服務及網路化電

碼差分即時動態定

位服務，得減徵百

分之三十。 

七、提供即時性衛星觀

測資料及衛星基準

站用地之學術單位

，申請前條第七款

虛擬基準站即時動

態定位服務及網路

化電碼差分即時動

態定位服務，得每

一基準站減徵百分

之五十。 

八、學術單位執行研究

計畫未獲相關單位

畫或有助資訊互惠

之政府機關，於合

作契約中約定減徵

或免徵之適用。屬

減徵規費費額者，

以所申請資料或服

務規定費額百分之

五十計收。 

四、各級法院或檢察機

關行使國家刑罰權

辦理案件需要，得

免徵規費。 

五、各級地政機關申請

轄區內前條第五款

地籍圖檔、數值地

籍測量原始成果檔

、地段外圍圖檔及

第六款資料，得免

徵規費；申請轄區

內前條第七款虛擬

基準站即時動態定

位服務及網路化電

碼差分即時動態定

位服務，得減徵百

分之三十。 

六、提供即時性衛星觀

測資料及衛星基準

站用地之學術單位

，申請前條第七款

虛擬基準站即時動

態定位服務及網路

化電碼差分即時動

態定位服務，得每

一基準站減徵百分

之五十。 

七、學術單位執行研究

計畫未獲相關單位

經費補助且未涉及

商業營利行為者，

申請前條第一款國

土利用調查成果數

值資料檔、第二款

經建版地形圖數值

資料檔、像片基本

版電子地圖數值資料

檔」配合前條第四款

修正名稱；並移列第

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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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補助且未涉及

商業營利行為者，

申請前條第一款國

土利用調查成果數

值資料檔、第二款

經建版地形圖數值

資料檔、像片基本

圖數值資料檔及第

四款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成果資料，得

減徵百分之五十；

申請前條第七款衛

星觀測數值資料檔

，得減徵百分之六

十。 

圖數值資料檔及第

四款通用版電子地

圖數值資料檔，得

減徵百分之五十；

申請前條第七款衛

星觀測數值資料檔

，得減徵百分之六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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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附表一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費額（新臺幣元/幅） 備註 

國土利用調查成

果數值資料檔 

首次申請 申請更新 一、 本資料比例尺為五千分

之一。 

二、 加值型：將改作或編輯

圖資而得之成品或加

值衍生品，經有償贈與

或交易，以獲取利益為

目的，且所得應課徵所

得稅等法定營利性行

為，達到公開形式之傳

播或發行等用途者。 

三、 申請更新：指第二次以

上申請同一空間範圍

之同項目更新資料。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一百五十 六百 七十五 三百 

國土利用調查成

果圖（紙圖） 三百 

本資料分為比例尺五千分

之一、二萬五千分之一及五

萬分之一等三類。 

修正說明：本附表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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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附表一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費額（新臺幣元/幅） 備註 

國土利用調查成

果數值資料檔 

首次申請 申請更新 一、 本資料比例尺為五千

分之一。 

二、 加值型：將改作或編輯

圖資而得之成品或加

值衍生品，經有償贈與

或交易，以獲取利益為

目的，且所得應課徵所

得稅等法定營利性行

為，達到公開形式之傳

播或發行等用途者。 

三、 申請更新：指第二次以

上申請同一空間範圍

之同項目更新資料。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一百五十 六百 七十五 三百 

國土利用調查成

果圖（紙圖） 三百 

本資料分為比例尺五千分

之一、二萬五千分之一及五

萬分之一等三類。 

 

 

  

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139 期  20170726  內政篇 

 

  



7 
 

修正附表 

附表二 

基本圖及經建版地形圖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費額（新臺幣元/幅） 

備註 首次申請 申請更新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經建版地形圖

（紙圖） 

三百 一、 本資料分為比例尺二

萬五千分之一、五萬

分之一及十萬分之一

等三類。 
二、 加值型：將改作或編

輯圖資而得之成品或

加值衍生品，經有償

贈與或交易，以獲取

利益為目的，且所得

應課徵所得稅等法定

營利性行為，達到公

開形式之傳播或發行

等用途者。 
三、 申請更新：指第二次

以上申請同一空間範

圍之同項目更新資

料。 
四、 紙圖係採電子檔列印

輸出方式供應。 

像片基本圖數

值資料檔 
一百五十 六百 七十五 三百 

一、本資料比例尺為五千分

之一。 

二、紙圖係採電子檔列印輸

出方式供應。 像片基本圖 

（紙圖） 
三百 

修正說明：考量早期出版之經建版地形圖及像片基本圖紙圖已不敷管理維護成本，改

採將紙圖掃描成電子檔後以列印輸出紙圖方式供應及收費，爰補充說明於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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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附表二 

基本圖及經建版地形圖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費額（新臺幣元/幅） 

備註 首次申請 申請更新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經建版地形圖

（紙圖） 

三百 一、 本資料分為比例尺二

萬五千分之一、五萬

分之一及十萬分之一

等三類。 
二、 加值型：將改作或編

輯圖資而得之成品或

加值衍生品，經有償

贈與或交易，以獲取

利益為目的，且所得

應課徵所得稅等法定

營利性行為，達到公

開形式之傳播或發行

等用途者。 
三、 申請更新：指第二次

以上申請同一空間範

圍之同項目更新資

料。 

像片基本圖數

值資料檔 
一百五十 六百 七十五 三百 

本資料比例尺為五千分之

一。 

像片基本圖 

（紙圖）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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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附表三 

航攝影像資料收費標準表 

資料項目 規格 
費額（新臺

幣元/幅） 
備註 

雷射沖印放大航空照片 三十乘以三十（公分） 三百 依原尺寸放大五倍或十倍 

雷射沖印放大航空照片 五十乘以五十（公分） 五百 依原尺寸放大五倍或十倍 

黑白航照影像數值資料檔 解析度十四微米 九百  

彩色航照影像數值資料檔 解析度十四微米 一千二百  

航空照片 三十乘以三十（公分） 三百  

正射影像數值資料檔 地面解析度二十五至五

十（公分） 

一千二百  

正射影像圖 長八十四（公分）、寬六

十（公分） 

六百  

數位攝影機 ADS 影像 L0數

值資料檔 

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圖一

幅(單一角度)計 

一千二百 每幅 L0原始影像(已加入航

線軌跡 SOL檔資料)均有前

視、底視、後視三個角度，

前視僅有黑白影像可供申

購。 

數位攝影機 ADS 影像 L1數

值資料檔 

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圖一

幅(單一角度)計 

一千二百 每幅 L1糾正影像(已糾正至

平均地面高程)供應格式與

L0 原始影像相同。 

數位攝影機 DMC 影像數值

資料檔 

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乘

以七千六百八十像素 

六百  

林區像片基本圖 長八十（公分）、寬六十

（公分） 

三百 比例尺五千分之一 

修正說明：本附表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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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附表三 

航攝影像資料收費標準表 

資料項目 規格 
費額（新臺

幣元/幅） 
備註 

雷射沖印放大航空照片 三十乘以三十（公分） 三百 依原尺寸放大五倍或十倍 

雷射沖印放大航空照片 五十乘以五十（公分） 五百 依原尺寸放大五倍或十倍 

黑白航照影像數值資料檔 解析度十四微米 九百  

彩色航照影像數值資料檔 解析度十四微米 一千二百  

航空照片 三十乘以三十（公分） 三百  

正射影像數值資料檔 地面解析度二十五至五

十（公分） 

一千二百  

正射影像圖 長八十四（公分）、寬六

十（公分） 

六百  

數位攝影機 ADS 影像 L0數

值資料檔 

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圖一

幅(單一角度)計 

一千二百 每幅 L0原始影像(已加入航

線軌跡 SOL檔資料)均有前

視、底視、後視三個角度，

前視僅有黑白影像可供申

購。 

數位攝影機 ADS 影像 L1數

值資料檔 

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圖一

幅(單一角度)計 

一千二百 每幅 L1糾正影像(已糾正至

平均地面高程)供應格式與

L0 原始影像相同。 

數位攝影機 DMC 影像數值

資料檔 

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乘

以七千六百八十像素 

六百  

林區像片基本圖 長八十（公分）、寬六十

（公分） 

三百 比例尺五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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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附表四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計費 

單位 

費額（新臺幣元） 

備註 首次申請 申請更新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數值

資料檔 

幅 一百五十 六百 七十五 三百 一、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數值資料檔以基本

地形圖（比例尺五千

分之一）圖幅範圍為

資料供應單位；其餘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主題圖層數值資料

檔原則以臺灣地區

全區為資料供應單

位。 

二、加值型：將改作或編

輯圖資而得之成品

或加值衍生品，經有

償贈與或交易，以獲

取利益為目的，且所

得應課徵所得稅等

法定營利性行為，達

到公開形式之傳播

或發行等用途者。 

三、申請更新：指第二次

以上申請同一空間

範圍之同項目更新

資料。 

臺灣地區道

路及鐵路圖

數值資料檔 

套 三十五萬 一百四

十萬 

十七萬五

千 

七十萬 

臺灣地區水

系圖數值資

料檔 

套 五萬 二十萬 二萬五千 十萬 

臺灣地區建

物及區塊圖

數值資料檔 

套 二十五萬 一百萬 十二萬五

千 

五十萬 

臺灣地區地

標數值資料

檔 

套 三千 一萬二

千 

一千五百 六千 

臺灣地區交

通路網圖數

值資料檔 

套 五萬 二十萬 二萬五千 十萬 

修正說明： 

一、配合通用版電子地圖更名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修正附表名稱、資料項目名稱及

備註之文字。 

二、交通路網數值圖改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產製供應，增訂臺灣地區交通路網圖數

值資料檔收費項目及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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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附表四 

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果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計費 

單位 

費額（新臺幣元） 

備註 首次申請 申請更新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通用版電子

地圖數值資

料檔 

幅 一百五十 六百 七十五 三百 

一、 通用版電子地圖數

值資料檔以基本地

形圖（比例尺五千分

之一）圖幅範圍為資

料供應單位；其餘通

用版電子地圖主題

圖層數值資料檔以

臺灣地區全區為資

料供應單位。 
二、 加值型：將改作或編

輯圖資而得之成品

或加值衍生品，經有

償贈與或交易，以獲

取利益為目的，且所

得應課徵所得稅等

法定營利性行為，達

到公開形式之傳播

或發行等用途者。 

三、 申請更新：指第二次

以上申請同一空間

範圍之同項目更新

資料。 

臺灣地區道

路及鐵路圖

數值資料檔 

套 三十五萬 
一百四

十萬 

十七萬五

千 
七十萬 

臺灣地區水

系圖數值資

料檔 

套 五萬 二十萬 二萬五千 十萬 

臺灣地區建

物及區塊圖

數值資料檔 

套 二十五萬 一百萬 
十二萬五

千 
五十萬 

臺灣地區地

標數值資料

檔 

套 三千 
一萬二

千 
一千五百 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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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附表五 

地籍圖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規格 
計費 

單位 

費額（新

臺幣元） 
備註 紙張 

尺寸 
圖廓範圍 比例尺 

地籍圖輸出品 

A0 
長八十公分 

寬六十公分 

測圖比例尺 幅 一百一十 一、 測圖比例尺：

地籍測量完成

時公告地籍圖

所使用之比例

尺。 

二、 特殊比例尺：

以人工運用電

腦技術調整之

出圖比例尺。 

三、 加值型：將改

作或編輯圖資

而得之成品或

加值衍生品，

經有償贈與或

交易，以獲取

利益為目的，

且所得應課徵

所得稅等法定

營利性行為，

達到公開形式

之傳播或發行

等用途者。 

四、 申請更新：指

第二次以上申

請同一空間範

圍之同項目更

新資料。 

特殊比例尺 幅 一百六十 

A1 
長六十公分 

寬四十公分 

測圖比例尺 幅 七十 

特殊比例尺 幅 一百二十 

A3 
長三十公分 

寬二十公分 

測圖比例尺 幅 三十 

特殊比例尺 幅 八十 

地段示意圖 

A0 
長八十公分 

寬六十公分 

依 鄉 ( 鎮 、

市、區)範圍

大小調整 

幅 三百 

A3 
長三十公分 

寬二十公分 

依 鄉 ( 鎮 、

市、區)範圍

大小調整 

幅 六十 

典藏地籍圖複印圖 
A0 

依典藏（已停止訂正及使

用）之地籍圖種類而定 

幅 三百四十 

A2 幅 九十 

典藏地籍圖掃描檔 
A0 幅 九百六十 

A2 幅 二百六十 

地籍圖檔 

（首次申請；非加值型） 
 

宗 地 筆

數（筆） 
二 

地籍圖檔 

（申請更新；非加值型） 
 

宗 地 筆

數（筆） 
一 

數值地籍測量原始成果檔  
宗 地 筆

數（筆） 
二 

地段外圍圖檔 

（首次申請；非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一千 

地段外圍圖檔 

（首次申請；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四千 

地段外圍圖檔 

（申請更新；非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五百 

地段外圍圖檔 

（申請更新；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二千 

修正說明：修正備註說明款次編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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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附表五 

地籍圖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規格 
計費 

單位 

費額（新

臺幣元） 
備註 紙張 

尺寸 
圖廓範圍 比例尺 

地籍圖輸出品 

A0 
長八十公分 

寬六十公分 

測圖比例尺 幅 一百一十 1. 測圖比例尺：地

籍測量完成時

公告地籍圖所

使用之比例尺。 

2. 特殊比例尺：以

人工運用電腦

技術調整之出

圖比例尺。 

3. 加值型：將改作

或編輯圖資而

得之成品或加

值衍生品，經有

償 贈 與 或 交

易，以獲取利益

為目的，且所得

應課徵所得稅

等法定營利性

行為，達到公開

形式之傳播或

發行等用途者。 

4. 申請更新：指第

二次以上申請

同一空間範圍

之同項目更新

資料。 

特殊比例尺 幅 一百六十 

A1 
長六十公分 

寬四十公分 

測圖比例尺 幅 七十 

特殊比例尺 幅 一百二十 

A3 
長三十公分 

寬二十公分 

測圖比例尺 幅 三十 

特殊比例尺 幅 八十 

地段示意圖 

A0 
長八十公分 

寬六十公分 

依 鄉 ( 鎮 、

市、區)範圍

大小調整 

幅 三百 

A3 
長三十公分 

寬二十公分 

依 鄉 ( 鎮 、

市、區)範圍

大小調整 

幅 六十 

典藏地籍圖複印圖 
A0 

依典藏（已停止訂正及使

用）之地籍圖種類而定 

幅 三百四十 

A2 幅 九十 

典藏地籍圖掃描檔 
A0 幅 九百六十 

A2 幅 二百六十 

地籍圖檔 

（首次申請；非加值型） 
 

宗 地 筆

數（筆） 
二 

地籍圖檔 

（申請更新；非加值型） 
 

宗 地 筆

數（筆） 
一 

數值地籍測量原始成果檔  
宗 地 筆

數（筆） 
二 

地段外圍圖檔 

（首次申請；非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一千 

地段外圍圖檔 

（首次申請；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四千 

地段外圍圖檔 

（申請更新；非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五百 

地段外圍圖檔 

（申請更新；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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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附表六 

        國土測繪整合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提供方式 服務方案 閱覽時間 
費額（新臺

幣元） 
備註 

國土測繪整合資料 

經由網路閱

覽各類測繪

成果 

二百型 二百分鐘 三百 

 一千型 一千分鐘 
一千三百五

十 

二千型 二千分鐘 二千四百 

修正說明：本附表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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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附表六 

        國土測繪整合資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提供方式 服務方案 閱覽時間 
費額（新臺

幣元） 
備註 

國土測繪整合資料 

經由網路閱

覽各類測繪成

果 

二百型 二百分鐘 三百 

 一千型 一千分鐘 一千三百五十 

二千型 二千分鐘 二千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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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附表七 

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服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費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會員許可 二千 會員每次申請收費二千元整，有效期限為五年。 

虛擬基準站即時動

態定位服務 
三百 每組帳號每日計價三百元。 

網路化電碼差分即

時動態定位服務 
一百 每組帳號每日計價一百元。 

衛星觀測數值資料

檔 
四十五 

服務項目包括提供實體基準站衛星觀測數值資料檔及

提供虛擬基準站衛星觀測數值資料檔等二項，每日每站

數值資料檔計價四十五元。 

衛星觀測資料後處

理動態定位服務 
三十 

經國土測繪中心解算成功並出具成果與精度分析報表

者，每點成果計價三十元。 

修正說明：本附表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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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附表七 

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服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料項目 費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會員許可 二千 會員每次申請收費二千元整，有效期限為五年。 

虛擬基準站即時動

態定位服務 
三百 每組帳號每日計價三百元。 

網路化電碼差分即

時動態定位服務 
一百 每組帳號每日計價一百元。 

衛星觀測數值資料

檔 
四十五 

服務項目包括提供實體基準站衛星觀測數值資料檔及

提供虛擬基準站衛星觀測數值資料檔等二項，每日每站

數值資料檔計價四十五元。 

衛星觀測資料後處

理動態定位服務 
三十 

經國土測繪中心解算成功並出具成果與精度分析報表

者，每點成果計價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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